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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消防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
会议于 2025 年 3 月 26 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山西省消防条例》公布，自
2025年 7月 1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5年3月26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

（第四十五号）

《山西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九次会议于 2025年 3月 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5年 7月 1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5年3月26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

（第四十六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会计管理条例〉等两部
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
议于 2025年 3月 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5年3月26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四十七号）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废止下列地方
性法规：

一、《山西省会计管理条例》（1998 年 11 月 30 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06 年 8 月 4 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山西省会计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2011年 12月 1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修订）

二、《山西省促进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条例》（1999 年 11 月 30 日山西省第九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山西省会计管理条例》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2025年 3月 26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
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4 年 12 月 27 日通过的

《太原市动物和动物产品检疫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太原市动物和动物产品检疫

条例》的决定
（2025年 3月 26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24 年 12 月 24 日通过的《大
同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同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的决定
（2025年 3月 26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24 年 10 月 15 日通过的《大同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
法〉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人事任免办法〉的决定》的决定
（2025年 3月 26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24 年 12 月 24 日通过的《大
同市档案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同市档案条例》的决定

（2025年 3月 26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24 年 12 月 24 日通过的《大同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条例〉的决定》，
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大同市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条例〉的决定》的决定
（2025年 3月 26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24 年 12 月 19 日通过的《忻州市法
兰产业发展促进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忻州市法兰产业发展促进条例》的决定
（2025年 3月 26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24 年 12 月 19 日通过的《忻州市佛
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的决定
（2025年 3月 26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4 年 12 月 27 日通过的《晋中市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中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决定
（2025年 3月 26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 西 省 第 十 四 届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第 十 九 次 会 议 审 议 了 阳 泉
市 第 十 六 届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第 二 十 二 次 会 议 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 通 过 的《阳 泉 市 机 动 车 和 非 道 路 移 动 机 械 排 放 污 染 防 治 条 例》，决 定 予 以
批 准 。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阳泉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

排放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
（2025年 3月 26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24 年 10 月 29 日通过的《晋城市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促进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城市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促进条例》的决定
（2025年 3月 26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八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4 年 12 月 26 日通过的《晋城
市民宿促进与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城市民宿促进与管理条例》的决定
（2025年 3月 26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临汾市第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通过的《临汾
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临汾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的决定
（2025年 3月 26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运城市第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通过的《运城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运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
法条例〉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运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运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立法条例〉的决定》的决定
（2025年 3月 26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王文保为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厅长。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命名单

（2025年 3月 26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任命：
毛昊星、闫鑫、吴云慧、宋艳蓉、冯海燕、雷霞宏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宋天民为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判员；
王毅为太原铁路运输法院（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

庭长；
冯慧、常籍匀为太原铁路运输法院（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法院）审

判员；
殷文静为大同铁路运输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李志成为临汾铁路运输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林静文为临汾铁路运输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免去：
王东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2025年 3月 26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任命：
乔慧峰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免去：
贺锡平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乔慧峰的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批准任命：
岳岐峰为大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王宝玥为晋中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刘向前为长治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董新宇为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2025年 3月 26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上接第一版）
此次协同立法，最大的贡献是两市

都对跨区域协作进行了详细规范，通过
建立联席会议、信息共享、联动执法等 8
个方面的机制，重点就绿色低碳发展、
工业源污染、移动源污染等 6 个方面实
现大气污染共同防治。这也是求同的
最大亮点。

“只要这些机制落实到位，大气污
染防治成本共担、合作共治、效益共享
的愿景一定能实现。”萍乡市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主任袁长兵表示。

法不察民情而立之，则不威。协同
立法过程中，两市坚持问题导向，深入
开展立法调研，对大气污染防治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梳理，根据“问题清单”设计
条文。同时，坚持开门立法，通过网上
问卷调查、公开征集意见，召开座谈会、
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共征集到意见建议
539 条，广泛凝聚立法共识，让立法之路
载满民意、顺应民心。

同频共振 携手共谱新篇

立良法，促善治。翻看两市大气污
染协同防治条例，干货满满的 20条内容
对执法联动、科研合作、人大协同监督
等作出规定，解决了“谁来做、做什么、
怎么做”等关键问题，推动构建区域大
气污染联防联控新格局。

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
法之必行。“条例的实施，关键在于抓好
联动执法。两地将推动联动执法常态
化，建立区域大气污染联动执法信息共
享机制，同时加强重点措施衔接联动，
确保法规同步实施、形成合力，做好区
域协同立法‘后半篇文章’。”今年 2 月
25 日，在萍乡市举行的萍乡市、株洲市
大气污染协同防治条例颁布实施新闻
发布会上，萍乡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仁
羿表示。

法者，治之端也。两市条例的同时
出台，是民心民意所向，为构建协同治
理长效机制，加强大气污染同防同治，
促进联合执法、信息共享以及科研成果
交流应用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将
持续推进空气环境质量稳定向好，助力
区域协调发展迈向更高水平。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两市人大常
委会将持续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
势，通过法规宣传、执法检查等方式，打
出法规实施“组合拳”，不断巩固和发展
协同立法、联动监督的良好格局，促进
法规落地生根。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
天也是幸福。两市协同发力，必将汇聚
起共同保护生态环境的磅礴之力，让蓝
天白云、繁星闪烁渐成常态，让老百姓
的蓝天幸福感更加充实、更可持续。

本报讯 （记者阎晓峰） 3 月 26 日，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新闻发布
会，对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的《山西省乡村振兴促进条
例》、新修订的《山西省消防条例》作新闻
发布。

《山西省消防条例》是山西省消防
安 全 领 域 的 一 部 基 础 性 地 方 性 法 规 。

本次修订是在中央深化消防体制及执
法改革的背景下，适应上位法修改和全
省消防工作实际，更好适应山西省经济
发展对消防工作的新要求，作出的立法
调整和制度设计。修订后的条例进一
步压实消防安全责任、推进消防多元共
治、强化消防宣传教育、解决火灾防控
难点、夯实消防基础建设、设定消防法

律责任。条例共 8 章 64 条，自 2025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山西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的出台
填补了山西省乡村振兴地方性法规空
白，为山西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法
规层面的依据。条例规定：落实粮食安
全战略，确保粮食有效供给；推动乡村产
业发展，促进农业高质高效；拓宽增收渠

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强化人才支撑，
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繁荣乡村文化，培育
新时代文明乡风；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生
态宜居和美乡村；推动乡村组织振兴，打
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推进
城乡融合发展，促进资源均衡配置；强化
保障监督，多措并举促进发展。条例共 9
章 49条，自 2025年 7月 1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法规新闻发布会

■ 本报通讯员 邓丽华

三月，春暖花开，湖南省临武县武水
镇敬老院内，曾三田老人特别开心，坐着
轮椅时而在院内兜圈，时而串门聊天。“太
好了，院内道路平坦，厕所、洗澡间也有抓
手，不怕跌倒了。”老人逢人就夸。

这事还得从一次人大代表视察活动
说起。2023 年，临武县人大常委会组织
人大代表视察时，发现武水镇敬老院存
在厕所沐浴间无安全抓杆、无障碍通道
未连续等问题，给腿脚不便的老人带来
很大困扰。县人大常委会将视察建议交
县人民检察院转为公益诉讼检察建议，
由武水镇政府办理。随后，武水镇政府
对相关设施进行改善。

“代表建议转为检察监督事项，得益
于一个机制的建立。”临武县人民检察院
第三部主任侯娟娟介绍，2022年，该县探
索建立了《人大建议与检察建议衔接转
化暂行办法》。

2022 年以来，全县在生态环境保护、
食品安全、散葬烈士墓保护等方面，共有
15 件人大代表建议转化为 34 件检察公
益诉讼案件，有 2 件检察监督事项转换
为人大代表建议和人大监督事项，监督
效果明显提升。

在代表建议与检察建议相互转化基
础上，2024 年 10 月，该县又建立了《人大
监督与检察监督贯通协调办法（试行）》，
全面拓展人大监督与检察监督的贯通渠
道。当年，县人民检察院在推动刑罚执行
中感到监督工作十分棘手，转为人大监督
事项后，由县人大常委会督促有关部门收
押应收未收已判实刑人员 100多人。

有了与检察事项转化的成功经验，
临武县人大常委会逐步建立人大监督与
司法监督、监委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

督等贯通协调机制，实现监督工作多方
位、叠加式贯通协调。

“与多个部门联手后，实现了人才资
源的整合利用。”临武县人大常委会代表
工委主任王钟洪有满满的成就感。多种
形式贯通协调机制建立后，临武县人大
常委会与其他部门单位全面互动，实现
监督事项衔接转化、监督力量凝聚融合、
监督成果共享共用，有效破解了人大监
督的瓶颈问题，大大提高了监督的效率，
让监督选题更准、辣味更足、成效更佳。

临武县探索人大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机制
实现监督质效“1+1>2”


